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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控股股东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议 

暨响应“提质增效重回报”倡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1月 23日收

到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出具

的《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议情况 

为积极落实“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进一步推动公司高质量

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经营发展成果，提高股东回报，增强

投资者信心与获得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和长期价值的高度认

可，结合公司战略规划、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因素，公司控股股东提议：公司

2024 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 202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70%，不

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控股股东提请公司董事会就本项提议予以研

究，拟定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报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确定，并承诺将在相

关会议审议该事项时投“同意”票。 

公司收到上述提议后，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公司经

营发展规划和盈利能力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该提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后续公司将拟定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 2024年年度报告一同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并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提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结合实际情况将上述提议形成具体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上述提议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及时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继续聚焦主业强本强基，持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不断增强公司核心

竞争力、盈利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继续保持连续、稳定的分红，积极做好市值

管理工作，通过良好的业绩表现、规范的公司治理、稳定的投资者回报，切实履

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努力践行“提质增效重回报”，回馈投资者的信任，

维护公司市场形象，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三、备查文件  

控股股东出具的《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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